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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龄人员并非都不可以认定工伤

“上述案例引发较大争议，是因为超出很多人的
朴素认知。猝死在劳动岗位上的超龄劳动者，是不能
认定为工伤的，这一结论是大众情感难以接受的。”张
大军说，从法律角度来说，这个解答整体的大方向是
对的，有几种情况除外。

张大军解释，如果超龄工作者本身购买了工伤保
险，那么他是可以进行工伤认定的。还有一种例外情
形，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
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二条规定，达到或超过法
定退休年龄，但未办理退休手续或者未依法享受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继续在原用人单位工作期间
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用人单位依法承担工伤
保险责任。第三种情况是，对于超龄进城务工人员，
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也可能适用

《工伤保险条例》进行工伤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也曾就类似问题作过答复，其结论

倾向于采用工伤认定与劳动关系确认相分离原则，即
不认定劳动关系的前提下，也可以享受工伤赔偿待
遇。但目前法律适用仍不统一，对过往案例的答复很
难提供普遍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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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宁波一位 60岁快递分拣员凌晨在岗位猝死

的消息引发关注。当地人社部门表示，逝者年满 60周岁不

属于劳动者范畴，如果没缴纳工伤保险，就不能认定为工

伤。快递公司则表示，对于网点员工的意外离世深感痛心，

已就善后事宜和家属达成一致。

明明老人是在工作时间内、工作岗位上猝死，为何仅因

年龄因素被排除出工伤认定的范畴？湖北豪坤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大军表示，“60 周岁不属于劳动者”的说法不够全

面。工伤认定的基础是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即便超出法定

退休年龄，也有被认定为存在劳动关系的特殊情况。
■记者 张贞林

近日，一则话题#60岁快递分拣工凌晨在岗位猝死#登上微博热
搜。根据有关报道，起初，快递公司称愿意赔付意外保险金额，额外
给丧葬费和人道主义费用，但家属不接受这个方案，希望按“工亡”
流程处理。当地人社部门称，60周岁本身不属于劳动者范畴，如果
没缴纳工伤保险，就不能认定为工伤。后来，警方介入处理，快递公
司已与家属协商善后事宜。

经检索，《社会保险法》规定，职工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
者患职业病，且经工伤认定的，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工伤保险条例》
也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小时
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应当视同工伤。

张大军表示，《工伤保险条例》在对“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条件
作出规定时，也明确申请人必须提供“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
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也就是说，即便老人猝死在工作岗
位上，要想被认定为工伤并获得相应赔付，也得以其与快递公司存
在劳动关系为前提。

去年，张大军参与调解了我市一例劳动者超过 60周岁的赔偿案
例。去年年初，62岁的乔某在十堰一建筑工地从事木工工作，与劳务
公司签订了劳务合同，劳务公司按月发放工资。去年 8月 8日下午，
乔某像往常一样在工地干活。因天气炎热，他突然晕倒。

工友赶紧为乔某降温，并拨打 120急救。乔某被送到医院，经过 3
个小时的全力抢救，也未能挽救乔某的生命。事后，乔某的家属请求劳
务公司申请工伤认定。主管部门经综合判定后回复：62岁不属于劳动
者范畴，如果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就不能认定为工伤。

此后，乔某的家属与劳务公司多次沟通，但劳务公司否认老人因
工死亡，仅愿赔付 5万元丧葬费。乔某的家属不接受这个方案，希望
通过“工亡”流程处理。双方谈判了很久，因赔偿数额差异太大而无
果。2022年 11月中旬，当地警方和司法所介入，组织双方调解，最终
劳务公司答应按协商金额赔偿以化解纠纷。

张大军解释说，依照相关规定，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再是法律
意义上的劳动者，这也导致一些超过 60岁的就业者无法享受到工伤
保险等劳动者应有的保障。

浙江60岁分拣工倒在岗位上
未能获得工伤认定

六旬老人工地猝死
司法调解化解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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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老年人发挥余热
银发劳动者的权益保障要跟上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 60岁及以上人
口有 2.64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20%。随着中国社会
老龄化程度的加深，60岁以上依然坚守工作岗位的
人员是越来越多。

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鼓励老年人在自
愿和量力的情况下，依法从事经营和生产活动。
2021年 11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
工作的意见》，也提到“鼓励老年人继续发挥作用”“全
面清理阻碍老年人继续发挥作用的不合理规定。”去
年，由中国老龄协会老年人才信息中心主办的中国老
年人才网上线，为广大老年人再就业提供了平台。

既然国家鼓励老年人发挥余热，那么对于这些银
发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就必须要跟上。张大军介绍，目
前看来，在该领域法律法规未完善前，积极参加保险
是对劳动提供者，尤其是超龄工作者重要的保护渠道
之一。

不过，一些行业结合自身特点，可以扩展保险参
保的覆盖面，以保护工作者的合法权益。

2014年，人社部、住建部等部门在《关于进一步
做好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的意见》提出，建筑施工企
业对相对固定的职工，应按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
对不能按用人单位参保、建筑项目使用的建筑业职工
特别是农民工，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建筑施工企业
应依法与其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对未签订劳动合同
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参照工资支付凭证或记
录、工作证、招工登记表、考勤记录及其他劳动者证言
等证据，确认事实劳动关系。

2021年，人社部等多部门在《关于维护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中提出，以出行、
外卖、即时配送、同城货运等行业的平台企业为重点，
组织开展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鼓
励平台企业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
险，提升平台灵活就业人员保障水平。

2022年 1月，人社部、国家邮政局联合印发《关于
推进基层快递网点优先参加工伤保险工作的通知》指
出，快递企业使用劳务派遣方式用工的，应督促劳务
派遣公司依法参加社会保险。2023年 2月 22日，国
家邮政局公布“邮政快递业更贴近民生七件实事”，其
中明确将加强调查研究，配合有关部门督促企业依法
与快递员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60岁以上人员就业，
是无法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只能签订劳务合
同，因此用人单位通常无法为他们缴纳社会保险。”张
大军建议，当超龄劳动者在出现劳动权益侵害时，可
及时寻求当地有关的法律援助机构或者是专业的律
师帮助进行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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